
臺北市政府 88.06.11. 府訴字第八八０三五二一六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　○○○　○○○

代　表　人　○○○

　　　　　　○○○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右訴願人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市地五

字第八五一三六四五五號書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本府為防洪整治基隆河及開發新社區需要，經選定本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河道整

　　治地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三條及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辦理區段徵收，將蜿

　　蜒曲折河道截彎取直，並就屯土後產生之新生地整體規劃開發利用，報奉行政院八十一

　　年九月二十四日臺內地字第八一八六二二一號函核准實施區段徵收，原處分機關乃據以

　　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北市地五字第三二九二二號公告區段徵收。嗣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五

　　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市地五字第八五一三六四五五號書函通知申請領回抵價地之原土地所

　　有權人辦理合併事宜。

二、訴願人等不服，提起訴願，經本府認上開書函內容為單純之通知，以程序不合為由，以

　　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府訴字第八六０四六０二八０一號訴願決定駁回在案，訴願人循序

　　提起再訴願、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以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八十七年度判字第二七

　　二六號判決：「再訴願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撤銷理由略為：「......被告該書函

　　檢附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計算表、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河道整

　　治地區區段徵收抵價地街廓位置圖（南段）（北段）及圖說（分配區塊一覽表），似非

　　屬單純事實通知之性質，原告以若依此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計算表辦

　　理抵價地分配之申請，即對原告得申請分配之抵價地面積大小、補償金多寡發生影響其

　　權益，對被告該書函，提起訴願、再訴願，揆諸首揭說明，似非法所不許。一再訴願決

　　定就此未予審酌，遽認本件被告該書函屬單純通知之性質，非行政處分，就程序上予以

　　駁回，自有違誤，爰將再訴願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由受理訴願機關重為實體上之決

　　定......」爰重為訴願決定。

　　　　理　　由



一、按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依前項規定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

　　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徵收機關應於規定期間屆

　　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條規定：「實施區段徵收時，徵收機關應預計區段徵收後土地平

　　均開發成本，並斟酌區段徵收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

　　及預期發展情形，估計區段徵收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

　　，作為計算原土地所有權人左列權益之標準。一、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二、應領抵

　　價地之面積。......」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前條抵價地之位置及最小建築單位面

　　積，由徵收機關依徵收之目的及地方實際情形規劃定之。但最小建築單位面積，不得小

　　於畸零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寬度、深度及面積。」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為：

（一）訴願人自日據時期世代居住於基隆河沿岸，今原處分機關逕將發還地之百分之五十以

　　　上土地劃為工業區，顯未考慮個案目的及公益而有違原住戶遷移安置專案之精神。且

　　　近年來多數企業已配合政府企業海外投資政策之開放而大舉外移，時過境遷，本件是

　　　否有再為編定工業區之必要？應重為評估。徵諸毗鄰本件區段之第六期市地重劃所編

　　　定之工業區，閒置荒蕪淪為垃圾、廢土傾倒場，本件再將大片土地劃為工業區，其結

　　　果顯而易見。

（二）原處分機關就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係依八十五年之公告現值計算，而就應領補償

　　　地價之權利價值則依七十九年公告現值計算，二者相差二. 四倍，其雙重標準，顯違

　　　平等原則。且補償費之發放標準，參酌近年來主要公共建設之土地補償情形，不乏依

　　　公告現值加四成或參考市價者。本件區段徵收前後已達六年，期間物價波動，地價調

　　　幅差距甚鉅，更應比照辦理。

（三）原處分機關就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土地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而自行合併之權利

　　　價值釐訂過高，造成百分之八十二之原土地所有權人無法領回抵價地，豈非變相強迫

　　　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取補償費，違反區段徵收安置專案精神。

（四）按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本件經報准以最低限度百分之四十為抵價地，惟查

　　　在區段徵收計劃書上規劃國（住）宅用地約十七．九公頃用以安置原住戶，但實際分

　　　配原住戶二千五百餘戶所使用土地僅十公頃，尚餘約八公頃土地應由原地主領回，但

　　　市府以國宅出售他人圖利公庫，違反行政誠信原則。

三、原處分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條規定估計區段徵收各分配區塊、街廓之區

　　段徵收後地價，提請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報經內政部八十

　　五年十月七日臺內地字第八五０九八０八號函准予備查在案，並以該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價（即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區段徵收公告時所適用之公告土地現值，非如訴願人稱以八



　　十五年七月一日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基礎，依原土地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

　　占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

　　利價值。又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土地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無論係屬未提出申請

　　合併者，或提出申請而屆時仍無法合併者，其現金補償之計算標準，原處分機關均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是揆諸前揭規定，

　　本件原處分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至訴願人爭執領回土地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而自行合併之權利價值釐訂門檻過高

　　乙節，經查本地區「擬定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都市計畫說明書訂定最小建築單位面積住宅區為三００平方公尺，工業區為

　　五００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乃依上開都市計畫所規定之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訂定最小分

　　配面積所需之最小權利價值，住宅區為一、六八０萬元、工業區為二、０五０萬元。倘

　　原處分機關訂定之自行合併權利價值標準過低，除與上開規定意旨不合外，且原土地所

　　有權人在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土地後，勢必仍須與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協調，

　　辦理分割再合併使其面積達到最小建築單位面積以上，方得以申請建築使用。而由於協

　　調費時，處理不易，易造成開發完成之土地荒蕪，有違開發之美意，更造成地籍之整理

　　趨於複雜，土地畸零狹小，致無法達成土地之有效利用。

　　另就訴願人質疑編訂工業區土地面積太大、違反區段徵收安置專案精神等語，本府都市

　　發展局曾以八十六年八月七日北市都二字第八六二一三七五七００號函提出說明：系爭

　　地區屬本府八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府工都字第八一０三０一一二號公告實施「配合基隆河

　　（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整治計畫擬（修）訂主要計畫案範圍，依行政院七十九年九月十

　　四日臺七十九經字第二六九六二號函核示，同意依經建會七十九年八月八日第五六０次

　　委員會審議「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河道整治計畫」結論　：「本計畫地區原屬洪水平

　　原，土地應維持低密度使用」辦理。系爭地區係依地形劃分為南、北兩個規劃分區，北

　　區以住宅、商業活動為主，南區則考量飛航噪音影響，為免造成居住環境品質低落，不

　　以住宅使用為主，並配合本市產業發展，結合內湖輕工業區規劃以工業活動為主。嗣本

　　府依前項主要計畫之原則研擬「擬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 ?繻 q）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經本府及內政部兩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由本府以八

　　十三年六月一日府都二字第八三０二七八九四號公告發布實施。又前開工業區之規劃除

　　考量本市發展趨勢需要外，可結合高速公路堤頂交流道及內湖輕工業區，發展為本市重

　　要之都市型工業區，未來並可發展本市策略型產業，帶動本市科技產業發展，提升產業

　　競爭力。而前開工業區之計畫面積合計七四. 三五公頃，佔全區計畫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 八七，其計畫已考量全區區段徵收範圍之住宅及商業使用需求。至於內湖輕工業區（

　　六期重劃區）業已完成市地重劃及配地作業，且本府建設局正輔導相關產業於重劃區內



　　籌設廠房，面對產業轉型及未來競爭趨勢，內湖輕工業區將結合基隆河新生地工業區之

　　開發，引進符合本市發展之科技產業，將可帶動本市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又訴

　　願人謂原處分機關未將八公頃土地交由原地主領回，卻以國宅出售他人圖利公庫云云，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經規劃

　　整理後，其處理方式如左........四、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國民住宅用地及安置

　　原住戶所需土地讓售或有償撥供需地機關使用。」，是原處分機關依都市計畫所規劃之

　　專用國（住）宅用地全部讓售與本府國民住宅處興建專案國（住）宅，依法並無違誤。

　　末查，原處分機關為照顧小面積土地所有權人，已陸續召開協調合併會議十餘次及三度

　　延長受理抵價地合併作業之期限，是本件尚無訴願人所稱違反個案正義及一般法律原則

　　之情形，合併敘明。

五、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訴願審議委員會主

　　　　　　　　　　　　　　　　　　　　　　　　　　　　　　　　　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六　　 月　　十一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內

政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路五號）


